行政处罚公示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三湖自然资罚字〔2025〕10号

当事人（单位/公司）：三门峡市联谊石膏建材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202795717725W

法定代表人：蔡某

违法事实：三门峡市联谊石膏建材有限公司未经依法批准，擅自在会兴街道办事处会兴村占地542平方米，用于建地坪及轻钢房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。
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

处罚内容：1、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；

2、对符合三门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，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；

3、对非法占用建设用地542平方米，处以每平方米100元的罚款，共计54200元（伍万肆仟贰佰元整）。

处罚机关：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

处罚日期：2025年6月18日

行政处罚公示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：三湖自然资罚字〔2025〕16号

当事人（单位/公司）：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街道东坡村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4411202ME2163699N

法定代表人：曹某某

违法事实：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街道东坡村村民委员会未经依法批准，擅自在东坡村改变林地用途430平方米，用于建污水处理站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十七条。
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七十三条
处罚内容：1、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恢复；
2、处以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每平方米15元罚款，共计6450元（陆仟肆佰伍拾元整）。

处罚机关：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

处罚日期：2025年9月30日

